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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因信而得的義
「因為　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1
通過羅馬書第3章，保羅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不能到達　神的榮耀，罪人在深深的絕望中，但　神藉人對耶穌救贖的信心，稱他們為義。羅馬書3:28說：「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保羅講述人被　神稱義，是因著相信耶穌的寶血，而非因遵行律法。保羅在今日的信息經文裏舉出舊約的亞伯拉罕和大衛的例子來引証因信稱義的道理。祈求　神通過今日的信息讓我們學習和得著亞伯拉罕得稱義的信心。
請看第1至3節：「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甚麼呢？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　神面前並無可誇。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在這裏，「行為」指著猶太人所誇的割禮，也指著人為著得稱義所作的一切律法上的行為。保羅一直強調全部人都是罪人，惟有人憑信心才能得稱義。不過，有不少人都質疑就個道理，主張不可單單因著信而得稱義，人為得稱義必須做些事情，特別是那些律法主義的猶太人。保羅就舉出猶太人極為敬重的祖宗亞伯拉罕的例子，清楚地指出他並不是因行為稱義，乃是因信而得稱義。創世記12章記述了　神呼召亞伯拉罕的事：亞伯拉罕原本是個75歲的老人家，住在崇拜偶像的吾珥，人生的盼望是生一個兒子，但他在年紀老邁時仍沒有兒子，妻子撒拉不能生育。這時候，　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吩咐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並且向他說：「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12:2)。亞伯拉罕相信　神的應許，順從離開舒適的父家，到　神所指示他去的迦南地，在那裏開始過信心生活。在迦南地，亞伯拉罕沒有自己的地，過住帳棚客旅的生活，但亞伯拉罕持守對　神應許的信心。　神祝福亞伯拉罕，使他成為富有。這時候，與他同行的侄兒羅得，與亞伯拉罕起了衝突。亞伯拉罕為了服侍羅得，將最好的地讓給他。後來，羅得遷到罪大惡極的城所多瑪，卻遇上四王和五王交戰，羅得被四王好像擄物那樣擄去。亞伯拉罕知道羅得被俘擄，便率領318人的精銳部隊，奮不顧身地與四王爭戰，將羅得救回來。得勝的亞伯拉罕，本來可以得著所有的擄物，但為了　神的榮耀，他拒絕應得的所有財物。直到這時候，亞伯拉罕在行為上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聖經也有很多可以記錄的可誇之處。但聖經說，亞伯拉罕是何時被　神稱義呢？「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這節經文是出自創世記15章6節。當時，亞伯拉罕在拯救羅得、回到帳棚後，開始面黑。他想著自己拯救了羅得，羅得卻離他而去，又樹立了四王聯軍這些強大的仇敵。他更想到自己持守信心十年，連一個兒子都沒有。他就埋怨　神說：「主耶和華啊，我既無子，你還賜我甚麼呢？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是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創15:2) 這一刻的亞伯拉罕，內心充滿對　神的不信和悖逆，打算離開信心道路。他的形象一點都沒有　神可以承認的地方。在這時候，　神探訪亞伯拉罕，帶他走到外面，對他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星，能數得過來嗎？」亞伯拉罕舉目望天，伸出指頭數算天上的星。　神便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亞伯拉罕那時有甚麼反應呢？亞伯拉罕沒有主張自己的不信，他悔改不信，相信　神應許的說話。他沒有主張自己現在不濟的樣子，　神不可能將這樣偉大的應許成就在他身上。他相信　神是稱罪人為義的　神而迎接　神的應許。　神就以他的信算為他的義。
「亞伯拉罕信　神，這就算為他的義。」這句話表明了亞伯拉罕不是因行為稱義，只是因信而得稱義，為甚麼呢？請看第4,5節：「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　神，他的信就算為義。」假如亞伯拉罕是在讓地給羅得、為拯救羅得而爭戰、拒絕所多瑪的財物時，被　神稱義，這是他該得的，不算是恩典。正如打工仔準時返工、竭力盡忠地工作後，每個月得到工價，他不會說他的老闆真是充滿恩典的老闆，因為這是他該得的。然而，亞伯拉罕在不虔的時候、對　神不信和埋怨的時候、沒有為　神做甚麼的時候，他相信　神應許的說話，　神便因他的信稱他為義，這就是　神白白的恩典。　神並非因我們為　神做工而稱我們為義，乃是因我們相信　神的應許而稱我們為義。我們相信和信靠　神，　神就因為我們的信心而喜樂，稱我們為義。
接著，保羅以大衛作為第二個例子，引證因信稱義的真理。請看第6至8節：「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蒙　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大衛是一個擁有非常出色的屬人條件和世上成就的人。大衛的外貌英俊，但卻不是只有外表。大衛是個出色的將軍，與仇敵爭戰屢戰屢勝。大衛最終更成為統一以色列的王，在他的管治之下，以色列進入最強盛的黃金時代。通常人在一方面出色，在另一方面總會有不足的地方，但大衛卻文武雙全：他是個出色的詩人，寫成很多優美的詩篇；他又是個音樂家，懂得彈琴，聽見他的琴聲時，連被惡靈捆綁的人都得舒暢。這樣的大衛有美好的品格，人人都愛他和讚賞他。大衛又擁有美麗的妻子、至死忠心的臣僕、驍勇善戰的勇士、極多的財富。按著一般人的想法，大衛應該因擁有這些人所羨慕的條件和成就而非常幸福，就著他的條件和成就此寫番幾首詩頌讚一下。然而，大衛稱怎樣的人是有福的人呢？「他說：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這兩節詩句記載在詩篇32篇。大衛是在何時寫這首詩的呢？大衛在作王後，有一日眾臣僕出戰，他卻留在王宮裏，睡到「黃朝白晏」才起來。他在樓頂上無聊地閒逛時，剛巧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她是將軍烏利亞的妻子。大衛繼續享受眼目的情慾，還進一步與她犯姦淫，使她懷孕。但大衛為了掩飾自己的罪，多次叫烏利亞回家，要使他與妻子同房，烏利亞卻拒絕。結果，大衛派烏利亞到戰場最危險的地方，借刀殺人，使他死在敵人手下，之後更加將他的妻子搶過來，據為己有。就是這樣，在法律上，大衛犯上了誘姦、謀殺、以權謀私等嚴重的罪。這時候，大衛仍然坐在王的寶座上，沒有人揭發他的罪惡，表面上一切依舊。但是大衛卻感到怎樣呢？在詩篇32篇3,4節裏，大衛分享他的所感說：「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雖然大衛仍然是王，住在王宮、吃珍饈百味、受人的服侍，但他的靈魂沒有半點安息，完全感受不到幸福，這是因為他所擁有的一切不能拯救他的靈魂離開良心的定罪，解決他因罪而與　神不和的問題。直到一日，　神差遣先知拿單到大衛那裏，指出大衛的罪，那時大衛沒有隱瞞他的罪，也沒有以藉口推諉；他相信　神是稱罪人為義的　神而承認自己的罪，為罪深深地悔改，禁食禱告，整夜流悔改的淚，求　神的憐憫。這時候，大衛經歷到　神赦免他的過犯(forgiven)，遮蓋他羞恥的罪(sins are covered)，更加不再計算他的惡(never count)。大衛感受到與　神復和而來真正的平安，他的靈魂湧流出救恩的感激，寫下了這首讚揚詩：「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真正有福的人就是罪得赦免、主不算為有罪的人。我們怎樣可以成為有福的人呢？我們盼望得著好像大衛那樣的條件和成就，要得到更高的學歷、更好的工作、更高的人工、住更大的屋、結更多外在的果子、更好的美貌和身材，自己的子女可以入讀最有名的大學等等，為此竭力作工，與別人比較。我們為了成為有福的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要得到更多更好的外在條件，乃是要像大衛那樣，相信那位稱罪人為義的　神，來到　神面前認罪悔改，尋求　神的憐恤和寬恕，與　神復和。
接著保羅指出稱義的福跟割禮毫無關係，只跟一個人的信心有關係。請看第9,10節：「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嗎？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人嗎？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算為他的義。是怎麼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猶太人以為有了割禮叫他們與別人不同。他們認為剛才所說的稱義的祝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的人。然而，保羅指出稱義的福也要加給那未受割禮的人。亞伯拉罕因信稱義，大約在85歲的時候；而亞伯拉罕受割禮，則在99歲的時候，期間相隔至少14年。這表示亞伯拉罕因信稱義，是在他受割禮的14年前。由此看來，一個人被　神稱義跟他有否受割禮無關，重要的乃是他有否跟從亞伯拉罕的信心。既然如此，亞伯拉罕還為何要受割禮呢？請看第11,12節：「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因信稱義的印證，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而信之人的父，使他們也算為義；又作受割禮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禮，並且按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未受割禮而信之蹤跡去行的人。」亞伯拉罕受割禮，這是為了印證他之前因信稱義，留下信心的腳蹤，情況就好像我們相信耶穌而經歷重生後，藉著受洗向世人見證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一樣。換句話來說，我們並不能通過割禮或洗禮而得稱義。
保羅之後論証亞伯拉罕和他後裔所承受的應許跟律法無關，只是基於因信而得的義。請看第13節：「因為　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神稱亞伯拉罕為義後，賜給他和他的後裔「必得承受世界」的應許。在這裏，「承受世界」的意思，指著承受迦南地為業。「承受世界」之後要作甚麼呢？就是要管理世界。　神拯救亞伯拉罕不是單單為了解決他的人生問題，乃是盼望通過亞伯拉罕一個人因信稱義，叫世上萬民都能因信稱義而得救，建立一個屬　神的國度。猶太人以為自己能夠領受這個　神偉大的應許，是因他們有著亞伯拉罕的血統，有遵守律法的德行。然而，保羅清楚指出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義。
然後，保羅在第14,15節從邏輯論証去解釋為何人得以為後嗣是本乎信。請看第14,15節：「若是屬乎律法的人，才得為後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哪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有過犯。」律法告訴人　神聖潔的形像同標準，讓人可以學習成為　神聖潔的百姓。然而，因為人本身的軟弱，不能夠遵守律法。結果，哪裏有律法，哪裏其實只會顯出過犯，惹動　神的怒氣。假如我們要基於律法，才能進入　神的國的話，這樣根本沒有一個人能進入　神的國；假如要完全滿足律法，才能服侍　神的工作的話，這樣根本沒有一個人能服侍　神的工作；假如要365日清早起來禱告，完全聖潔無瑕疵，才能傳福音、照顧羔羊的話，那麼根本沒有一個人能服侍羊群。「若是屬乎律法的人才得為後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所以，人得以為後嗣是本乎信。請看第16節：「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我們是怎樣討　神的喜悅和成就後興起信心後裔的工作？關鍵不在乎禱告幾多次或者查甚麼經文這些外在上的行為，關鍵是我有沒有全然交託　神的信心。惟有全然交託　神的信心，才能使我們得稱為義，成為亞伯拉罕的後嗣，服侍興起信心後裔的工作。
經過以上的論述，保羅清楚的指出我們得著稱義的祝福，成為　神和世界的後嗣只在於我們有亞伯拉罕的信心，與割禮和律法上的行為並無關係。因此，我們得著亞伯拉罕的信心，跟隨他的信心腳蹤去行是最重要的事。究竟亞伯拉罕的信心具體上是怎樣的呢？現在的我們當怎樣跟隨亞伯拉罕的信心腳蹤呢？為此，保羅在17至25節向我們展開講論。首先，亞伯拉罕所信的是甚麼呢？請看第17節：「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世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神是叫死人復活的　神。當亞伯拉罕將近一百歲時，身體如同已死，而妻子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們都彷彿死人一樣，但　神終於都叫他們兩個都活過來，叫撒拉懷孕。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死了，但　神以祂的大能叫耶穌死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耶穌是　神的兒子。　神又是使無變為有的　神。這裏「使無變為有」的英文是”call things that ar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即是創造某些事物，給他名字，然後呼叫出來。太初，當全世界都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的時候，　神說要有光，甚麼都沒有的地方就生出燦爛的光，趕走黑暗。掃羅是原本逼迫初期教會的猶太主義者，看來其他人都會改變，但他不會改變。不過，有一日掃羅為了遞捕基督徒，上去大馬士革。在路上，他聽見復活主的呼召，就順從起來，人生一百八十度改變為使徒保羅。一個人在何等的黑暗、無知和絕望當中，　神都有絕對的主權和能力呼叫他作被　神揀選的人。　神就是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亞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相信　神是那位叫死人復活的生命之主，從無變有、親自設立祂的百姓的創造主和絕對主權者。
亞伯拉罕這樣的信心有甚麼具體表現呢？首先，請看第18,19節：「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父，正如先知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無可指望」的英文是”against all hope”，意思是亞伯拉罕所面對的現實不斷同　神的應許為敵。當時亞伯拉罕面對的情況是自己的身體機體已經老化，如同死人，更知道撒拉的月經已經斷絕，根本不可能生育，但他在無可指望中，因信仍有指望，起來繼續挑戰。另外，請看第20,21節：「並且仰望　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　神。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亞伯拉罕滿心相信　神是全能的創造主，必然作成祂的應許，就心裏沒有疑惑、不會搖擺不定，沒有安寧，反而想起　神的恩典和呼召而心裏感激，與　神擁有更親密的愛的關係，心裏得堅固，緊緊握著　神的應許而生活，將榮耀歸給　神。因著這樣的信心，　神稱亞伯拉罕為義，並且興起他成為帶來美好信心影響力的多國的父。請看第22節：「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現在的我們怎樣跟隨亞伯拉罕的信心腳蹤呢？請看第23至25節：「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　神使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人。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亞伯拉罕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就握著　神給他「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的應許而生活。對於新約時代的我們來說，　神應許賜下耶穌為我們的罪受死，為我們得稱義而復活。我們新約的信徒擁有對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的信心，緊緊靠耶穌基督而過生活，就是跟隨亞伯拉罕的信心腳蹤。十字架和復活，特別是復活，是人世間很難相信的事。相信　神必定叫死了的耶穌復活過來，這就是相信　神的能力和　神的信實。相信這事的時候，我們都同亞伯拉罕一樣成為偉大信心的人。叫亞伯拉罕的信得稱義的　神，也作成祂的應許，使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得稱義的幸福，被　神使用在寶貴的救贖工作上。
就是這樣，堅定相信耶穌為我們的罪受死的愛和復活的能力的時候，我們都同亞伯拉罕一樣成為偉大信心的人。即使我們與罪惡爭戰，卻重覆地被罪打敗，感到身體如同已死，失去聖潔的指望的時候，即使我們在校園傳揚福音，卻多次被人拒絕時，歎息今日的人屬靈上如同已死，對他們的得救失去指望的時候，也感到自己的生育已經斷絕，對生養屬靈的兒女失去指望的時候，我們都要因著信，因著看見耶穌基督與我同行，我仍有指望，而起來繼續挑戰。最終叫亞伯拉罕的信得稱義的　神，也作成祂的應許，使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得稱義的幸福，興起我們成為承受世界的　神的後嗣，被　神使用在寶貴的救贖工作上，將榮耀歸與　神。
總括來說，亞伯拉罕和大衛得著稱義的福是因著他們向　神全然交託的信心，不在乎割禮和律法上的行為。　神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　神。亞伯拉罕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著對這位　神的信心，就仍有指望，堅固握著　神的應許生活。　神就承認他，算他的信為義，興起他成為一切相信之人的祖宗。這位　神為了因罪而要死的我們應許差派獨生子耶穌。祂信實地賜下耶穌基督，叫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受死，又以大能叫祂從死裏復活，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今日的我們相信耶穌十字架和復活，就是效法亞伯拉罕的信心腳蹤。我們這樣的信使我們可以得稱義的祝福，並被使用在　神的救贖工作上。祈求　神幫助我們堅定相信耶穌為我們的罪受死的愛和復活的能力，得著稱義的福，作　神的後嗣，在　神的救贖工作上留低美好的腳蹤，將榮耀歸與　神。


